
 

从“行”与“知”角度看案例和游戏在培训中的作用  

魏春锁 

一、“行”和“知”在培训中的顺序安排  

在传统的教学中，老师主要是传道、授业、解惑，学生从中获得知识，即学生先“知”，然后在

解决实际问题时去“行”。这种教学方法,在学历教育中是可行的。因为，学生基本没有实际的经

验，只能让他们先掌握理论知识，然后通过自己的后续实践，去体会“知”的真谛，即先“知”而后

“行”。 

在企业的培训中，作为培训师向受训者传授“知”的时候，由于“知”的抽象、枯燥，受训者对

“知”会产生一定的排斥、厌烦；待培训师在后面分析“行”时，又会因为受训者对前面“知”接受

的不完整，而对“行”的分析，就会缺乏深刻的理解。最终，培训师通过先“知”后“行”的方法所

达到的培训效果，往往是不明显的。 

作为受训者，在实际的工作中都积累了一些经验，具备了一些“行”的喜悦和疑惑。然而，他们

的“行”又是朴素的、无序的，缺乏成败的充分分析和总结。培训师可以针对这种现实，将那些“朴

素的”、“无序的”的“行”，收集、整理成案例，在培训中通过展现案例替受训者先“行”，让他

们感觉是自己身边曾经发生的事，唤起他们对“知”的渴望，用这种“渴望”，在情绪上可以淹没受

训者起初对“知”的那种排斥和厌烦。然后，再把“知”的理念展现出来，用“知”去解释“行”，

即先“行”后“知”的方法，更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人类

认识事物的总规律。 

二、“案例”和“游戏”在培训中的地位  

“案例”是通过调研从在职员工“朴素的”、“无序的”的“行”中收集、整理而来的，培训师可

以通过这些“案例”，去发现、诊脉它的成败成因，去寻找合适的理念，用理念去解释、解决“案

例”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可见，“案例”的“问题”就是曾经他人的“行”，可以体现“行”，可以

充当“行”的载体。 

“知”作为理念，往往是抽象的，直接把它拿来传授给受训者，如前所述，对于在职的成年人来

讲，比较枯燥，有一定的排斥性。这就需要把抽象的“知”经过加工变成生动的“知”，即经过培训



师“咀嚼”后再交给受训者，就会消除他们对“知”的那种排斥性。我通过自己的培训实践，感悟到

“游戏”可以将抽象的“知”咀嚼成生动的“知”，可以充当“知”的载体。 

比如，以“松鼠与大树”这个游戏为例。游戏的简单过程是这样的：“每三个人为一组，两个人

用双手将1人圈在当中，外面的两个人是‘大树’，里面的1人是‘松鼠’。当培训师喊‘松鼠’时，

‘大树’重新组合去寻找另外的‘松鼠’；当培训师喊‘大树’时，‘松鼠’跑出与其他‘大树’组

合；当培训师喊‘地震’时，‘大树’、‘松鼠’都去重新寻找三人的组合”。 

这个游戏所“咀嚼”出的“生动的”“知”是：“合理、快速的组合，就是一种创新”。对这一

理念“知”的点评是：“准确、快速地获得他人尚未感知的信息，就是创新；寻找合适的合作者，并

达成默契就是创新；合理使用竞争的时空资源，就是创新；从他人被排斥在组合之外的行动中，看其

失误的线路，并从中迅速总结，也是创新．．．．．．。”由此可见，原来获得创新方法的枯燥理

念，通过培训师“咀嚼”成“游戏”，让受训者在游戏的参与中不知不觉地被引入到“知”的世界

里，通过“游戏”点评悟出“知”的理念，让“游戏”充当“知”的载体。 

可见，“案例”和“游戏”在培训中的地位，就在于它们可以充当“行”和“知”的载体，可以

把实践和认识结合的非常自然和轻松。实践证明，通过这些“载体”所体现出的培训理念指导下的培

训方法，是行之有效的，“载体”的地位也是相当合理的科学的。 

三、案例和游戏的设计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1、案例的设计要有普遍性和想象性。案例要想对培训教学有支持作用、对受训者有共鸣作用，

在事先设计时，就必须考虑到它的普遍性。案例的“普遍性”设计，就是要考虑案例的内容有一定的

涵盖空间。“涵盖空间”的好处在于受训者通过培训师对案例的解读，可以在解决共同空间内相同或

相似的实际问题时，尝试着用游戏所体现出的理念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去学习，避免理念

只解决课堂上个别案例的局限。 

“案例”的设计除了要考虑到它的普遍性之外，还要在这种普遍性所涵盖的空间内让受训者去联

想，也就是说，“案例”的设计要有想象性。课堂上的“案例”只是个案，要让受训者通过个案的学

习，将体会引申到、联想到其他涵盖空间所涉及的实际问题，看其成败并进行分析，自己悟出其中的

理性东西，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2、游戏的设计要与案例的内容有关联性和发散性。“案例”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展现经验、暴

露问题，是为了激发受训者的“饥渴感”，是为了寻找合适理念的指导；“游戏”设计的目的，就是

把抽象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让受训者更容易接受。简言之，作为“行”的“案例”在于产生“饥

渴感”，作为“知”的“游戏”在于填充“饥渴感”。因此，游戏所体现出的理念，要与案例的内容

有关联。除此之外，由于如前所述的“案例”具有普遍性和想象性，那么，与其相关的“游戏”所涵

盖的时空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发散性，不能用一个“游戏”所体现的理念只为一个或个别的“案例”服

务。如果脱离了这种关联性和发散性，就会为了游戏而游戏，脱离不出仅仅为了娱乐而做游戏的局



  

限，也就不能真正达到“行”与“知”的统一。 

四、“案例”和“游戏”在培训中的作用。  

“案例”的作用在于：激起受训者对日常工作的回忆；勾起受训者对获得解决实际问题方法的渴

望。让受训者联想起个案与它案的不同点。受训者对培训师产生依赖感和信任感。培训师可以获得大

量的关于“行”的信息。 

“游戏”的作用在于：培训师“咀嚼理念”的过程就是一次次学习和再创新的过程。可以激发受

训者的参与热情。可以暴露出受训者在“知”上的“弱点”。培训师可以通过“游戏”的讲评把

“知”渗透到“案例”的“行”中去，使“知”和“行”达到有机地结合。 

先“行”后“知”，就是先从“案例”中发现问题，让受训者发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产生

解决问题的“饥渴感”；然后，培训师根据“不足”寻找合适的理念，根据“饥渴感”将理念编排成

适合成人学习的“游戏”，在“游戏”的点评中传授理念，用理念解释和解决案例中的问题。 

收集、整理案例，要考虑它的普遍性和想象性；用游戏解释案例，还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和

发散性。强调案例的普遍性和想象性，目的在于从个案向现实过渡；强调游戏的关联性和发散性，目

的在于案例和游戏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能使体现“知”的“游戏”，为体现“行”的“案例”服

务。只有这样，“案例”和“游戏”在培训中才能发挥科学的作用，才能把培训工作落到实处，才能

使培训从生产实际中来，再到生产实际中去，使培训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有效地进行，为生产实际而

服务。 


